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图

2023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6146万元，同口径增长2.5%。

1、税收收入累计完成22300万元，同比增长10.5%。其中：增值税完成7818万元；企业所得税完成1113万元；个人所得税完成252万元；资源税完成7万元；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1141万元；房产税完成463万元；印花税完成396万元；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489万元；土地增值税完成4142万元；车船税完成2195万元；耕地占用税完成1112万元；契税完成3143万元；环境保护税完成29万元。

2、非税收入累计完成13846万元，同比下降8.2 %。其中:专项收入完成8243万元；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1426万元；罚没收入完成1950万元；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13万元；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732万元；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482万元。

静宁县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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